
公告日期111年4月13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明 110 偵 4438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偵 5333 竊盜 花蓮分局 林○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偵 5356 詐欺 北港分局 胡○華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0 偵 5542 竊盜 花蓮分局 林○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偵 5775 竊盜 鳳林分局 林○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0 毒偵 280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呂○雄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偵 74 洗錢防制法 花蓮分局 韓○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104 詐欺 吉安分局 邱○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267 詐欺 玉里分局 陳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1580 竊盜 花蓮分局 張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11 偵 1592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郭○元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1932 詐欺 臺灣高檢 黃○璽 起訴

明 111 偵 1933 詐欺 臺灣高檢 黃○璽 起訴

明 111 偵 1934 詐欺 臺灣高檢 黃○璽 起訴

明 111 偵 1935 詐欺 臺灣高檢 黃○璽 起訴

明 111 偵 1949 詐欺 竹山分局 吳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緝 96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妍 起訴

明 111 毒偵 20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夏○豪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784 妨害自由 玉里分局 王○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793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李○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793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鄭○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1 偵 1 詐欺 陳○光 許○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1 偵 1 詐欺 陳○光 陳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1 調偵 41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范○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1 調偵 41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趙○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1 調偵 42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楊○裕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0 偵 4278 重傷害 吉安分局 黃○森 起訴

勤 110 偵 4278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林○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0 偵 4278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邱○陽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0 偵緝 343 詐欺 自○ 龍○正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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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 111 偵 1498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林○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2269 傷害 花蓮分局 劉○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299 竊盜 吉安分局 朱孟○光 起訴

誠 110 偵 5299 竊盜 吉安分局 李○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593 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矞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誠 110 偵 5593 傷害 花蓮分局 邱○叡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誠 110 偵 5593 傷害 花蓮分局 潘○宏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誠 111 偵 6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潘○萍 起訴

誠 111 撤緩偵 26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陳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1 調偵 11 交通過失致死 花蓮吉安鄉所 黃○程 緩起訴處分

精 110 偵 3235 竊佔 保七九大 吳○雄 緩起訴處分

精 110 偵 3235 竊佔 保七九大 劉○堂 緩起訴處分

精 110 偵 5806 詐欺 花蓮分局 何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0 偵 6041 偽造文書 花蓮分局 廣○白 起訴

精 110 偵續 13 毀損債權 花高分檢 陳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0 調偵 293 毀棄損壞 花蓮富里鄉所 潘○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偵 648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陳○銘 不起訴處分

禮 111 調偵 83 偽造文書 花蓮吉安鄉所 鄧○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調偵 109 妨害自由 花蓮市公所 蘇○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偵緝 147 傷害 花蓮分局 潘○豪 起訴

潔 111 偵 1978 詐欺 嘉一分局 楊○衿 起訴

潔 111 偵 2227 詐欺 左營分局 胡○甫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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